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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九學年度第四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99 年 11 月 24 日（週三）12 時 20 分至 14 時 30 分 

地點：第四會議室（第二行政大樓） 

主席：廖咸興教授 

委員：鄭富書教授(林俊全教授代)、劉聰桂教授、江瑞祥教授(請假)、

許添本教授、蔡厚男教授(請假)、劉權富教授、羅漢強教授、

周素卿教授(請假)、張聖琳教授(請假)、康旻杰教授、李光偉

先生。 

諮詢委員：林俊全教授、余榮熾教授、詹穎雯教授、黃耀輝教授(請

假)、李培芬教授、葉德銘教授。 
列席：土木系 郭斯傑教授；李宏堅建築師事務所 林煥程技師；竹北

分部盧曼珍秘書、廖毓甄幹事；雲林分部籌備小組 陳奎言幹

事；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劉子銘組長；總務處秘書室 徐炳義專

員、蔡淑婷技士；總務處營繕組 洪耀聰組長、陳群股長、沈

恆光股長、黃英彬技正、葉瑞堯技士、吳啟宏幹事、陳財富佐

理員；總務處事務組 林新旺組長、許祥太股長、薛雅方股長、

阮偉紘幹事；總務處保管組（請假）；環安衛中心（請假）；學

生會吳鑫餘同學、周子暐同學；學代會 周雅薇同學、林韋翰

同學、張登皓同學；研協會 謝宜桓同學。 

幹事：吳莉莉、吳佳融、吳慈葳 

記錄：吳莉莉 

壹、報告案 

一、確認九十九學年度第三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決定： 

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貳、討論案 

一、土木系館防水整修工程（提案單位：土木系） 



 2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意見： 

李光偉委員： 

請問本次整修工程包含屋頂防水嗎？若有含括，冷氣機有可能放在屋頂上嗎？ 

土木系郭斯傑教授： 

本次工程不含括屋頂防漏修繕的部分，5、6 年前才整修過屋頂。系上曾有提議

將一部分冷氣擺在屋頂上，最後討論結果是將所有冷氣室外機都裝設在建築物後

方立面，包括系館臨小椰林側、及臨文學院側的冷氣室外機都一併改到後方立面。 

康旻杰諮詢委員： 

一、本案為防水整修工程，將處理防漏水整修，並全面替換 13 溝面磚，希望能

看到修復使用的面磚樣本。若以古蹟修復角度看待，現在普遍採修舊如舊的

方式，若將全面汰換為全新的面磚，將顏色、材料、時間的感覺一次抹平，

不是一個很好的修法。如長青苔等狀況，若不涉及防水致命問題，或許不必

更換。建議本計畫必須呈現現況的畫面、以及將來 13 溝面磚的細節，以古

蹟修復工程來看，關鍵在於細節，避免造成景觀、防水二度傷害。請先考量

漏水的問題，需要全面替換面磚嗎？更換面磚是否採接近古蹟的做法？  

二、冷氣室外機的做法，即便沒有移到屋頂，裝置在建築立面上，也可考慮採格

柵遮擋冷氣機的作法。 

土木系郭斯傑教授： 

一、土木系館整修純粹為改善漏水。土木館曾有增建，新舊建築間的伸縮縫為漏

水主要來源。臨小椰林側及文學院側兩面皆已整修多次，可是一直無法解決

內部滲水的問題。因此，與其幾年修一次，倒不如一次全面性整修。土木館

後方那部分已經使用 40、50 年，有些管線已無從考據是否還在使用。所以

將雜亂管線與冷氣一次做處理。 

二、本次防水整修工程，將 13 溝面磚更新、老舊管線做全面性整理。基本上不

希望影響椰林大道外觀，所以延用原先的 13 溝面磚的材質，待營繕組發包

後，請廠商燒製 13 溝面磚。土木系館已經使用將近 40 年，原來磚色較亮，

因為長青苔、漏水、發霉，現在去看的話，顏色偏暗黑色，原色為土黃色。

色澤控制，須藉由試燒，由營繕組掌控。 

三、另一個系上曾討論的問題，就是當未來有需要局部面磚更換時，能夠色澤一

致。所以，會一次多燒些備品，放置在屋頂上一起曝曬，更換的面磚與牆面

上的面磚色澤才會一致。 

劉權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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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為沒看到現況照片，不知道土木館的狀況，無法判斷是否達到須要全面更

換面磚的程度。另外，滴水線板的細節，沒有看到平面、剖面圖，不知道滴

水如何處理，是不是真的可以像老式建築，水完全不會往內滴。如果要全面

防水，既然面磚要全數敲除汰換，外牆可以加防水水泥、或彈性水泥，延長

防水時效，根本解決漏水問題。請建築師、提案單位補充設計與工法細節資

料。 

二、   自己在一號館戲劇系，辦公室內有一面牆的壁癌問題很嚴重。椰林大道上

建築物基本上不會拆，本案拉皮工法若有完整周詳的考慮，未來其他建築

物可以比照該工法來修整建築物。 

三、 土木館位於椰林大道旁，須在乎建築物的顏色。自己喜歡老房子的樣子，

希望有味道在，本次更新面磚，盡量燒到像舊建築物的感覺，後續可以努

力讓面磚接近原來的顏色。希望本計畫說服我們這個工程一定要做，也可

以成為椰林大道老房子整修的範本。 

 許添本委員： 

可能建築師認為今天討論的議題僅止於討論面磚。剛提出的問題，在規畫設計階

段皆已有詳細調查、檢討與規劃，包括漏水檢討、防水工法處理、管線更換等，

只是在本次會議與簡報資料裡未呈現。若建築師今天有準備已經完成的資料，請

簡單說明，讓委員會討論到底洽不洽當。 

詹穎雯諮詢委員： 
一、補充說明本計畫在土木系內部已召開過三次討論會議，從原先整修的範圍、

方式、與工法，皆有細部討論。委員提到防水粉刷細部都已有考慮，須根本

解決問題。建築物老舊有些是裂縫性漏水，藉由裂縫補修可以達成，若為系

統性滲漏，就不光是補裂縫可以處理，土木系館屬於這類情形，台大還有幾

棟建築物也是如此。確實本案整修工法可以作為老舊建築物補修的典範。若

建築師手邊有討論的資料，請簡要說明工法形式與程序。 

二、本案提校規會討論重點不是在於決定要不要做，本案確定是要做，而是作法

涉及校園風貌景觀的部分才在這個會議討論，討論重點還是在於面磚選擇。

建築師當初提出三種選擇：二丁掛、仿 13 溝面磚、複製 13 溝面磚。在土木

系開會決定採仿製原 13 溝面磚來整修，希望保存椰林大道兩側建築物原有

風貌，很多細節也都以這個方向思考。 

劉聰桂委員： 
一、個人曾參與本案先期討論，確實曾討論到有關防漏水等工法，可能建築師沒

想到今天會議上要提出這部份的報告與討論。 

二、土木系是本校最內行的，相信一定會做好，不須操心。僅提醒滴水線最頂的

斜面，是否已注意傾斜面角度的設計，讓水不會往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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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培芬諮詢委員: 
從環評角度來看，新建築都會討論雨水回收的課題，請問本案是否曾有考慮？ 

劉權富委員: 
一號館最近新設冷氣室外機格柵，外觀不佳，原因是格柵間隙太寬，深度是外機

的兩倍，整個牆面都裝。現在面臨方便小偷攀爬格柵至二樓教師研究室的問題。

本案請土木系專業考量冷氣機遮蔽與美觀的議題，個人覺得一號館不是成功的案

例。 

土木系郭斯傑教授： 
一、 補充說明有關雨水回收再利用本次並未納入考慮，本次整修土木系所也需

要分攤不少的經費，宥於經費，雨水回收未納入考量。 

二、 本計畫冷氣室外機未設計遮蔽隔柵，僅有支撐架，用最簡單陽春的方式來

做，也沒有小偷可以攀爬利用的機會。 

劉權富委員: 

因為學校要整理椰林大道旁老舊建築物的立面，先以一號館為示範，但是冷氣格

柵景觀效果不佳。建請土木系專業考量，以本案提供更好的示範。 

詹穎雯諮詢委員： 

一、若要進行雨水回收，必須配合建築物本身設有中水系統，將回收的雨水導向

用途，老舊建築物欠缺相關管線與分流系統的話，無法進行雨水回收。 

二、冷氣裝設遮蔽格柵的議題曾在土木系內部討論過，土木系外牆有冷氣和老舊

管線，於重新安裝拉設時皆佈設於外牆，本次整修工程動到外牆，管線也會

動到，因此針對管線收整、外牆外觀、冷氣機收整等一併考量。於臨椰林大

道、小椰林道、文學院這三個面向都不希望有管線、冷氣機附掛，會收納到

凹陷的第四個面，雖然會增加管線長度，也增加工程經費，基本上會在經費

額度內討論。個人贊成把本案做為探討案例，如老舊建物的管線如何整理、

外牆附掛物如何收納，做詳細設計。如此當然會增加設計經費，但是這個花

費是值得的，設計一次，將來其他建物整修時可以參考沿用，經費也可以攤

提。 

三、個人不太贊成冷氣室外機加設遮蔽的塑膠雨批，僅有遮擋垂直向的雨水，遮

蔽效果有限。就冷氣業者說明，主機本身就是設計放置於室外，淋雨不是影

響使用壽命的主要因素，所要考慮的就僅是外觀。外觀做支架，外面用適當

的鋁板或修飾材質加以修飾，從外觀看來是附掛物，但是看不到冷氣機，被

修飾掉了。與原始牆面的配合、柵欄設計的美觀、以及預防宵小攀爬等都是

設計可以做得到的。請總務處考慮增加本案經費額度，這個問題可以在案內

一併思考解決。 

四、以本案作為示範極為可行，未來施工時，土木系也會成立一個小組負責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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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應該可以做得很好，希望未來校園工程可以比照辦理。 

葉德銘諮詢委員： 
土木系是防漏專家，選用 13 溝面磚材料以及備品等等都考慮到了，但是備品數

量總是有限，建議將來面磚模子、陶土配方等都要留下來。 

林俊全諮詢委員： 
李委員提到雨水回收的部分，是否這次可以藉由土木系老師與建築師專長來完

成，成為台大整修建築物的典範。 

土木系郭斯傑教授： 
一、總務處願意協助經費的話，設計雨水回收系統沒有問題。系主任還在籌錢處

理本計畫所需經費。 

二、本來去年已有經費，預計今年暑假施工，因為考慮施工期間冷氣必須停用 2

個月，所以調整至寒假施工。 

三、請各位委員放心，基於土木系專業，一定會把系館整修好。位在椰林大道旁，

總務長以及系所師生一定會把這棟建築物的整修做到拉皮的典範。 

康旻杰委員： 
雨水回收必須考慮其用途，如果是大規模的再利用和僅是用於澆灌的作法不同。

西雅圖有一個老舊建築進行中水回收做為澆灌的案例，找了一位藝術家在老舊建

築物上做中水回收管線，是個非常有名的案例，該尺度僅作為景觀上的澆灌。 

營繕組洪耀聰組長： 
因本案經費執行上有壓力，本年度頂尖大學的經費無法保留，若未能順利發包，

須等候明年的經費；另外，使用單位自籌的經費必須今年執行完畢。因此，依時

程推估，於今日會後必須立即上網招標。請委員同意本案先進行發包，設計細節

再補充說明。若內容後續有變更，將再透過行政程序辦理。 

廖咸興召集人： 
一、請康委員協助提供西雅圖案例資料供本案參考，請建築師與康委員聯繫。 

二、若委員同意的話，讓本案先進行行政程序，細節繼續提會討論。 

 決議： 

一、為順利執行年度預算，經委員同意行政程序可以先行辦理。 

二、請依委員意見補充資料，送 12 月 8 日校規會討論。 

二、椰林大道龍柏移植計畫（提案單位：校園規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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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意見： 

廖咸興召集人： 

本計畫由校園規劃小組自行提出。椰林大道上的龍柏如果繼續留在原地，將坐以

待斃，本計畫研議為龍柏找到適當的移植地點，計畫分析的結果考慮竹北校區和

雲林校區兩處，提送本會聽取委員意見，後續將向總務處建議。 

李光偉委員： 

除竹北校區與雲林校區之外，是否考量移植至醉月湖周邊？ 

校園規劃小組吳慈葳幹事： 

醉月湖周邊目前已有許多大樹，僅有高爾夫球上課地點有空地，於醉月湖整體規

劃構想中，已將此處規畫為音樂性廣場，未有龍柏移植的空間。 

詹穎雯諮詢委員： 

一、請問移植目標為永久性移植或暫時性移植？是以暫存復育為考量，後續可因

應需求再做移植？還是以作為綠美化植栽永久性移植為考量？移到竹北校

區或雲林校區目標不同，須要先討論目標。 

二、請問運輸成本佔總成本的比例如何？如果運輸成本比例不是很高，在整個考

慮上應以永久性移植或暫時性移植之終極目標為主要考量。 

校園規劃小組吳慈葳幹事： 

竹北校區移植位置建議採永久性移植；雲林校區的移植區位像是樹木銀行的概

念，待樹勢強健後，視雲林校區的綠美化需求二次移植，或校總區有需求再移回，

但須考量運輸成本。 

李培芬諮詢委員： 

個人基本上比較贊成移植至竹北校區。不過竹北校區與雲林校區都應做過環評，

當初在環評應有承諾綠地規劃與植栽種類，提醒注意是否與環評一致。 

許添本委員： 

一、要表現吸納與傳承的意義，一定要形成一種規模，如果可以變更，在校園整

體規畫時就需要考量進去。如果僅只是考慮移植地點，如同將龍柏遺棄，缺

少吸納與傳承的意義。如果作為校園邊界，就不知道意義在哪裡，在考慮移

植校區與移植區位，一定要有龍柏在景觀和意義上的展現。 

二、龍柏都老了，不太強健，恐不適合舟車勞頓，會不會影響存活率。 

三、有關移植後龍柏種植排列方式，是否以年紀老的和中年的間植，如果老的無

法存活，景觀不致於太醜，依此適當評估可以容納多少數量，是否再做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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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四、椰林大道龍柏移植之後，原地點要栽種何種植物，也需要一併規劃椰林大道

的景觀，有相關配套措施。 

康旻杰委員： 

一、提醒龍柏在景觀面是一種長相特殊的植物，樹形沒有遮蔭功能，擺在道路上

如同站衛兵，因此，很多人不喜歡用在需要遮蔭的空間。個人猜想過去會在

椰林大道綠帶栽植龍柏，可能是為了要緩和過於直線性格的景觀。同意許委

員的想法，移植需要有整體規劃配套作法。 

二、竹北校區已有相當規劃，建議可以考量如何將龍柏規劃進來，與校園景觀整

體考量。 

三、樹木銀行或二次移植，常常會造成樹木死亡，陽明山的樹木銀行死亡率相當

高，建議盡量避免二次移植，最好在規畫上一次抵定。龍柏年紀大了，可能

會比較脆弱。 

羅漢強委員： 

一、基本上龍柏目前的狀況是生態的現象，樟樹和龍柏兩個樹種都需要光，樟樹

在上層、龍柏在下層，註定龍柏營養不良。 

二、龍柏生長最少有 50、60 年，可以再查相關紀錄，這麼老的樹，原則上不該

移植，但是照現況繼續下去，一定會死亡，如同廢物，沒有發揮應有的生意

盎然。主張移植是不得不的舉動，技術上要考慮如何降低死亡率。以往移植

龍柏技術，依本校校園案例還做得到。 

三、當初在種植樟樹的時候已經考慮到會與龍柏產生競爭，龍柏勢必移植，事務

組林組長可以補充說明。現在只是要承續以前的構想而已。 

許添本委員： 

一、就我所知，以前在討論椰林大道時曾討論過龍柏移植的議題，當時大王椰子

是日本人種的；包括新總圖前方以及椰林大道上的龍柏，是故宮剩餘的運送

過來，一個是帝國時代象徵，一個是威權的象徵，故意種在大道兩旁；一直

到黃大洲先生擔任總務長的時候，有意用本土植物取代兩旁的植物，打算有

一天要取代威權的象徵，設法將樹木移掉。 

二、最早在做總圖前方廣場規劃時，是打算把龍柏全部移掉，後來有其他因素考

量，最後只把振興草坪前後圓弧段的龍伯移走，兩旁的龍柏保留。現在是歷

史性的階段，因為樟樹已經成長，象徵本土性的收復，未來寫椰林大道的發

展過程，此龍柏移植具有代表性，要移植需適當規劃為永久位址，讓代表性

意義留下見證。振興草坪的龍柏也可以為此留下故事。 

學代會周雅薇議長： 

可否提供移植數據，評估移植樹木的存活率，大家比較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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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德銘諮詢委員： 

一、羅老師很清楚，學植物的人知道龍柏該移植，光線不夠，因為光線不夠未達

光補償點，引起落葉，應不叫做生病，請更改術語。 

二、竹北校區與雲林校區運輸成本會有差異，但是竹北校區需進行土壤改良、考

量防風、與架設支柱，所需要的成本更高。 

三、另外，請說明為何實驗林可以協助在竹北校區的維護？雲林校區看來有許多

綠帶可以種植龍柏，土壤看起來也比較好，所需土壤植被改良的成本較少。

請再做說明。 

校園規劃小組吳慈葳幹事： 

補充說明有關實驗林可以協助維護竹北校區移植龍柏的原因。因為實驗林目前協

助本校進行竹北校區 20 米綠帶簡易綠化工程，包含後續 3 年維護工作，若有需

求，可委請實驗林一併協助維護龍柏。 

廖咸興召集人： 

雲林校區校園發展尚未確定，移植的位置將來可能會面臨開發與再度遷移。 

學生會吳鑫餘同學： 

一、個人是學生會校園空間工作坊的代表，就讀於昆蟲系。補充說明椰林大道上

靠近一號館與二號館的龍柏確實有生病，被真菌性病菌--龍柏枝枯病所侵

擾。 

二、簡報資料上呈現水源校區的缺點為褐根腐病嚴重，個人查詢相關資料，褐根

腐病的寄主 96 種樹種中並不含括龍柏。龍柏不是褐根腐病的寄主，建議可

以再考量水源校區移植的可能性，該校區綠帶已經確認，可配合景觀移植，

比起竹北、雲林校區，龍柏比較不會舟車勞頓。 

校園規劃小組吳慈葳幹事： 

水源校區有第二次移植的問題。因為軍方留下來的老舊建物，將來會進行重新開

發興建，若將龍柏移植到中央廣場，未來開發時需進行二次移植。 

廖咸興召集人： 

確實水源校區、竹北校區、與雲林校區的校園發展尚未確定，移植的位置很有可

能將來會面臨開發與再度遷移的可能性。 

學生會吳鑫餘同學： 

竹北和雲林校區也會面臨相同狀況，比較距離的話，會覺得水源校區相對來說較

近。 

廖咸興召集人： 

各位已從龍柏移植目標、土地改良成本、運輸距離等提出看法。若大家覺得可以



 9

選出方案的話，是否就提供總務處後續參考。 

羅漢強委員： 

接受移植承擔力每個樹種不同，龍柏屬於再生能力比較高的樹種。至於存活率沒

有統計過，無此數據，就經驗上來說，龍柏的存活率相當高。 

總務處事務組林新旺組長： 

一、椰林大道綠帶上的龍柏是以每三株一群的方式種植，而振興草坪上的龍柏是

單株種植，陽光充足，生長情況非常茂盛。椰林大道綠帶上的龍柏僅片面照

射陽光，其樹型以具藝術造型來說更為適當。 

二、振興草坪圓弧部分的龍柏已移植到醉月湖思亮館旁，目前生長狀況不錯。如

果依照移植規範辦理，龍柏存活率應相當高。 

康旻杰委員： 

夏老師著作的「台大校園的漫步」裡，也提到龍柏的象徵性，相信校園空間工作

坊的同學可以幫整個移植當作一個活動事件，像洞洞館拆除的儀式，有助於學生

了解校園變遷的意義和歷史過程，希望學生能促成此事件。 

廖咸興召集人： 

康委員提出很好的意見，本案若沒有急迫性的話，趁這個事件，讓學生和其他參

與者了解這個過程之後，再進行龍柏移植。 

 決議： 

一、請參酌委員意見進行移植基地評估後，送校規會討論。 

二、進行龍柏移植前，建議邀請學生參與規劃相關校園活動，藉此讓校園師生了

解椰林大道綠帶植栽演變的歷史故事。 

三、臺大校園全校性公共藝術推動構想（提案單位：校園規劃小組）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意見： 

廖咸興召集人： 

本校公共藝術經費會持續增加，本案為一個起頭，先以校園車阻公共藝術為主

題，提出初步構想，蒐集委員和同學的意見。 

學代會林韋翰： 

一、個人擔任本屆臺大藝術季的副召集人，本計畫與本屆藝術季理念符合，在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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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季活動中規劃舉辦大獎賽，概念為結合公共參與和台大意象，為主要評分

標準，藝術品由公眾參與的過程為指標。其中有關校園美化部分，車阻或許

可以是聚焦的地方。大獎賽目前已公開徵選，有需要的話這部分可以做討論。 

二、公館寶藏巖最近開園，園內有駐村藝術家，藝術季團隊和其有聯繫，可以利

用此資源，引進藝術家進入校園指導校園公共藝術創作。 

許添本委員： 

幾個車阻設置原則提供參考： 

一、須考慮避免成為障礙物或人阻，ㄇ型鋼對於腳踏車不利，腳踏車看不到容易

撞上去，車阻高度不能低於 50 公分。 

二、車阻屬交通功能設施，本案設置位置以現有車阻位置為考量。 

三、車阻屬功能性設施，要將其藝術化，需兼顧原有功能性，如：緊急車輛通過

的地方必須採用活動式車阻。在國外的作法車阻加設鎖，消防人員都有鑰匙

可以打開；台灣沒有這個作法，如總圖前方的車阻就設計成很重，但還是可

以移動，避免成為救護車通行的障礙。 

四、本案是否提送市政府的審查，各有優缺點，可以討論。 

五、新的廣場設施要做的時候，就可以考慮結合公共藝術。土木系館防水整修工

程案內曾討論過這個議題，是不是要將壁面做成一幅畫。 

康旻杰委員： 

一、有關程序的問題，請問送文化局審議是否必要？ 

二、學生參與創意設計公共藝術，是否要進入本委員會討論？目前台北市針對公

共藝術已有檢討，由於設置數量過多，到處亂放，藝術反倒變成垃圾。讓學

生發揮創意很棒，之前學務處設計活動中心前方海報牆的案子曾詢問過我，

學校提供經費給學生團隊，請問這個案子是否會經過校方的程序？如果這類

民主式參與的案子越來越多，可能會造成校園景觀雜亂。是否類似公共藝術

審議過程需在校規會討論？或在校規會執行景觀上的考量？ 

三、校園相對於都市較為單純，可在機制設計上有突破性的作法，作為示範，例

如：Design Team 的機制，讓藝術家從上游就介入，和建築師在一開始就合

作，宜蘭有此案例，在台灣還算少數。希望未來公共藝術可以擴大思考，有

的也可考慮朝向生態藝術，不一定設置在工程基地旁，地點可以放大為區域

尺度，以環境永續生態的作法，未來在台大討論公共藝術，可以多一些過程。 

廖咸興委員： 

一、據我瞭解，Design Team 的作法，本校尚未有機制，可由校規小組討論制定

規範，提送校發會討論。是否在先期規劃書構想書階段便納入這個原則，讓

公共藝術提早介入。 

二、請教幹事校園所有街道家具的案子是否都會進到本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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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規劃小組吳莉莉幹事： 

本校屬興建工程或大型修繕案件，必須提送本委員會討論；其他小型案件，則由

總務處評估，視景觀影響程度諮詢本小組意見，不一定會提到本委員會討論。如：

總圖前方廣場車阻改為盆栽，屬街道家具的案例，總務處事務組會先諮詢本小組

意見。 

廖咸興召集人： 

街道家具的案子，目前作法由建築師提出書圖，諮詢本小組意見，由召集人與幹

事提供專業意見供參考。比較大的案子一定會進本委員會討論。個人好奇為何一

號館冷氣室外機格柵美觀不佳？各單位裝設冷氣必須提出申請，程序上皆須經過

本小組審核。 

校園規劃小組吳慈葳幹事： 

一號館的案子未送校規小組委員會討論，本小組參與設計階段討論與圖說審查，

未參與後續施工製作的部分。而本案實際施作與當初提送本小組的圖說不符。 

廖咸興召集人： 

本案公共藝術係初步提出構想諮詢委員意見，更成熟之後，還會再提送請教委員

意見。同學的設計作品是透過參與式活動的臨時裝置，若覺得不錯，還須透過程

序到本委員會來討論，鼓勵學生有創意，但不承諾會長時間設置。 

總務處營繕組洪耀聰組長： 

本案公共藝術經費其中 3 筆是頂大的經費，今年未執行完畢，須辦理保留。是否

請主席同意先讓程序進行，本案成立執行小組，繼續發展構想，後續再送本委員

會討論。 

廖咸興召集人： 

委員若同意的話，是否讓行政程序先走，後續需再送本委員會討論。 

 決議： 

本案原則通過。行政程序可以接續辦理，後續公共藝術計畫構想送校規會討論。 

參、臨時提案 

一、椰林大道提升照明建議案（提案單位：營繕組）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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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見： 

劉權富委員： 

一、校園規劃小組與營繕組針對本案路燈位置遷移的想法，會前已經先和我討論

過，個人持保留態度，原因是：1、移路燈之後對於增加椰林大道照度改善

的程度不大。2、現況燈具的位置，散發的光線會使旁邊的椰子樹在路面上

形成錯落長短的樹影，是比較好看的夜間景觀，如果將路燈移到椰子樹之

間，將會損失這些樹影，只會看到亮晃晃的燈光照在地面上，這是美學判斷

的問題，大家可以提出看法。 

二、之前在椰林大道回顧與前瞻座談會，個人也提出一些椰林大道夜間照明的設

計想法。我也看到學生家長對於椰林大道過暗的意見，的確給予校方一些壓

力。 

三、個人參與本校校園照明規劃的案內，曾提出景觀燈的作法，但針對的是較小

的道路，較不適合椰林大道寬廣的路面，在椰林大道上設置景觀燈將不合實

際。 

四、路燈位置遷移的建議可以試試看，看對樹影的影響，以及同學對於照明的意

見。但是路燈移出樟樹綠帶後，樟樹綠帶上的植栽將是黑暗的，僅有椰林綠

帶上會看到椰子樹光禿的樹桿。改善後對於照明或許有一些改善，但是卻會

失去美感。 

五、要能改善椰林大道的照明，重點在於如何增加路面中間的照明，如小組前任

召集人曾提出椰林光點的構想，即是相同的想法。是否有可能採用兩段照

明，在地面和高空層各有燈光照明：維持原來路燈的形式，另外在幾個交通

交叉點，加一些中等高度的景觀照明燈，有聚光投射效果，而不是散射的，

讓局部路段的路面是亮的，對於改善安全可能有幫助。。 

學代會周雅薇議長： 

路燈移出樹叢，將使樹叢黑暗成為安全死角，尤其是學生唸書較晚時，有夜間安

全顧慮。若將路燈從綠帶移出，須再補足綠帶草叢間的照明。 

學代會林韋翰同學： 

若要試辦，須讓全校師生知道，不然只試辦 4 盞，經過的人不易發現，便難以引

發大家的意見，試辦期間須明確傳達概念。 

學生會周子暐同學： 

學生會福利部目前正舉辦星光專案，鼓勵學生裝設腳踏車車燈。此活動的效果可

以和本案試辦效果進行比較，畢竟路燈照明是固定式的，腳踏車是活動的，腳踏

車加裝燈具比較是治本的方法。最後兩個成果可以比較。 

羅漢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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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燈移位後椰林大道照明好一點，美觀比較不敢苟同，燈柱豎立在椰子樹中間很

不協調。預算允許的話，球場那種大燈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但是好不好看，就是

另外一回事了。 

李光偉委員： 

如果要設置投射燈最好設置於樟樹綠帶，路燈移位試辦構想是否就不要執行，先

看看加裝投射燈的試辦效果如何。 

劉權富委員： 

補充說明，個人在會前先提供校園規劃小組的參考意見，也是建議利用現有燈具

與既有線路，在現有路燈上加裝燈具，去試試看改善效果如何。不過是屬於臨時

性作法，真的要動到椰林大道，必須謹慎規劃，否則動輒得咎。 

總務處營繕組黃英彬技正： 

在現有路燈上加裝投射燈的可行性，須先委請專業評估燈桿高度是否足夠，避免

造成眩光。目前學校裝設的投射燈，大門口有一盞 12 米高，舟山路 9 米，體育

場 18 米，高度夠高比較不會有眩光的問題，投射角度也需要規劃思考。 

劉權富委員： 

關鍵在於找到合適的燈具，個人可以協助營繕組，在短時間內先解決壓力，或許

在十字路口周邊區位的現有路燈上，加裝點狀投射照明，錯落擺置，較為美觀，

透過散光、漫光等方式，可以有些改善效果。 

總務處營繕組黃英彬技正： 

一、椰林大道改善照明的難度很高，需請校園規劃小組協助提供專業意見，營繕

組願意來執行，對於行人、行車安全有幫助，對於傳統也不會改變很大。是

否可以先同意遷移 4 盞，劉委員提到的方式也可以來試辦看看。 

二、後續試辦的過程也會公告全校師生周知，讓大家表達意見。 

廖咸興召集人： 

綜合大家的意見，是否即同意營繕組先試辦 4 盞路燈遷移，另外參考劉委員的意

見，先在 1、2 盞路燈上加裝投射燈。景觀燈對於椰林大道寬廣面照明改善沒有

幫助，則不做此思考。 

校園規劃小組吳慈葳幹事： 

建議是否先試辦投射燈的方式，若要遷移路燈，將涉及工程。加裝投射燈的方式

可行，即不需要遷移路燈。 

劉聰桂委員： 

椰林大道最美的就是整齊的椰子樹列，照相起來很美，如果遷移 4 盞路燈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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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雜白色燈桿，會破壞美感。建議依原有燈桿位置進行照明改善較佳。 

學代會林韋翰同學： 

順帶提出其他問題。請問校園內有些汽車的車燈太亮，騎腳踏車時必須一手遮

擋，單手騎車，尤其是雨天時還需拿傘，非常危險，請問是否有改善的方法？ 

廖咸興召集人： 

請小組幹事記下此問題，後續持續處理。 

研協會謝宜桓會長： 

個人觀察到椰林大道路燈照明開啟時間較市區的遠，且開啟的時間也不一致。下

午 5 點多路燈還沒亮，是第 8 節課下課時間，人潮很多；早上 5 點多已經暗下來，

有些人會在校園運動，是兩個比較危險的時段，提醒營繕組注意。 

總務處營繕組黃英彬技正： 

一、校園內的路燈，不是統一控制，有 100 多個控制點，用定時器或光感應器來

控制，本組已持續請廠商將燈亮的時間統一調整到下午 5 點到隔天 5 點，可

能有些地方感應較不靈敏。前陣子也接到許多校務建言，會持續改善。 

二、劉權富老師曾協助學校改善傅鐘照明，經過改善之後，傅鐘這個精神指標在

夜間就很明顯，後續會持續和劉老師合作找出改善校園照明的方式。 

 決議： 

一、先以容易的方式進行試辦，於現有路燈上加裝投射燈，評估可達到的改善效

果。 

二、請劉權富老師協助挑選試辦位置與投射燈燈具形式。 

三、試辦活動請公告週知，師生可回應提供意見，並且讓師生、學生家長了解學

校的努力。 

肆、散會（下午 2 時 30 分） 


